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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我校2018年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各专
业共荣获6个一等奖，11个二等奖，14个三等奖。2018年全国
中职技能大赛我校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获得现代物流综合作业
赛项三等奖。

我校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计算机应用、会计、市场营销、高
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开设3+2大专班，学
生学成后可获得国家认可的全日制大专文凭，欢迎优秀考生踊跃
报考。

★特色专业：会计、中餐烹饪与营养
膳食、计算机应用、物流管理、高星级饭店
运营与管理、美发与形象设计。

★助学措施：1. 报读我校各类专业
学费全免。2. 7月31日前到校报名免课
本费；赠送床上用品一套、校服三套；凭车
票报销学生本人省内往返路费。

报名时间：即日起可到校报名，（开学时间：8月26、27日）。
联系人：邱老师（13518819257）吴老师（13036080905）

0898-68663501 0898-68621158
学校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大道6号 学校网址：http://www.hnsx.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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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后与前夫同居，照顾孩子并
出资购买宅基地

2004年，海口女子赵蕾和澄迈男子梁水登记结
婚。婚后，赵蕾生了两个孩子，和丈夫一同经营了一
家农资店。这种祥和的夫妻生活仅维持了8年。
2012年，两人的感情出现了裂缝，婚姻走到了尽头。

虽然离了婚，在法律上两人已不是夫妻，但赵
蕾不时返回农资店和前夫梁水一起同居生活及照
顾两个孩子。2013年9月11日，赵蕾和梁水两人
花费15万元向第三人张某某、曾某某购买了宅基地
的土地使用权，并签订《宅基地转让合同》。

15万元对于赵蕾和梁水来说不是一笔小数
目。2013年，赵蕾从自己的银行卡中取出了49900
元现金交给梁水，梁水的亲戚拿出8万元。另外两
万元是梁水用现金支付的，结清了15万元。在向第
三方转账时，赵蕾没有直接出面参与，都是由梁水
负责经办。

2015年5月23日，梁水的女朋友要求赵蕾离
开，赵蕾就离开农资店前往海口找工作独立生活，
双方不再生活在一起。

赵蕾认为，她在同梁水同居时的财产未曾分割
及农资店收益也未曾分割。此后赵蕾多次找梁水交
涉，但对方拒绝付款。赵蕾于是将梁水告到法院。

被前夫女友赶出门，状告前夫要
求返还5万元

澄迈法院一审认为，原告赵蕾从自己的银行
存款中取出49900元交给被告梁水以便支付宅基
地出让款，余下款项由被告梁水补充付完，综合考
虑民间的交易习惯，予以认定属实。澄迈法院认
为，在分割宅基地无法进行的情形下，为解决双方
的纠纷，维护原告合法权益，从债务角度去解决久
拖未决纠纷是可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债是按照合同
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
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
人，承担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原告与被告未曾复
婚，不属夫妻关系。两人仅有口头合同，购地时双
方未曾约定各自承担多少购地款，该土地权益无
法分割。故判决由被告梁水付清49900元债款给
原告赵蕾，并且原告赵蕾不得再就《宅基地转让合
同》主张物权权利。该物权权利的进一步完善或
者以后办证事项属于被告个人处理权限。

澄迈法院经过审理作出一审判决：限令被告梁
水将49900元返还给原告赵蕾。一审宣判后，梁水
上诉至海南一中院。海南一中院经过审理，作出终
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文中人物系化名）

女子离婚后与前夫同居照顾孩子并出资买宅基地

两年后前夫女友将她赶出门
状告前夫要求返还购买宅基地款5万元，最终获法院支持

本报讯 赵蕾和梁水结婚8年后协议离婚。离婚后，赵蕾与前夫同居。离婚一
年后，两人以非夫妻名义购买了15万元的宅基地，赵蕾出了近5万元。在随后同
居的两年中，因为梁水的女友“看不惯”赵蕾，将她赶走。赵蕾觉得自己的利益受
到损害，遂将梁水告上法庭，要求其返还购买宅基地款5万元。 记者吴兴

□记者畅凯

本报讯 昨日上午，在临高县美夏村村
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货车与一辆电
动车相撞，事故当场造成电动车上一名孕
妇死亡、一名一岁半男童受伤。事故发生
后临高警方迅速介入，目前事故原因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从事发现场附近村民口中得知，电

动车上的孕妇与男童系母子关系，事发时
该女子应该是前往附近卫生院，她就在卫
生院上班。受伤男童随后被送医救治，货
车司机已被警方控制。目前临高交警正对
事故原因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临高一辆货车与一辆电动车相撞

一孕妇身亡 其一岁半儿子受伤

□记者吴兴

本报讯 38岁的张梅兰离婚了去看孩子，却
“忘了”自己在离婚协议中承诺自愿放弃看望孩
子的权利，其离婚后的行为跟签订的协议自相
矛盾。张梅兰认为，这是前夫在离婚协议中“做
了手脚”。张梅兰故希望通过法律途径变更孩
子的抚养权利。

2010年，张梅兰和小她4岁的费亮在儋州
市民政局登记结婚，同年12月张梅兰生下一个
儿子，4年后她又生下一个女儿。7年后，两人在

儋州市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
两人所签订的离婚协议载明：两人婚姻期间

无共同财产；婚姻期间无共同债务；婚姻期间生
的两个儿女，由男方抚养，女方无需承担任何费
用；女方承诺自愿放弃看望孩子权利。

在张梅兰和丈夫费亮离婚后，儿子和女儿
都随着父亲和奶奶一起居住生活。据费亮介
绍，离婚后，他允许前妻张梅兰去探望孩子，但
不让她带孩子出去，因此张梅兰总是偷偷去看
望孩子。费亮的父母告诉张梅兰，看望孩子可
以，但要光明正大来看望，不要偷偷去看。张梅

兰因此与费亮的父母吵架。
因为探望孩子的事情，张梅兰和费亮及其

母亲产生了矛盾。张梅兰起诉至法院，请求法
院判决变更孩子的抚养关系。

在庭审中，张梅兰称，她本人没有放弃看望
孩子权利，是前夫擅自更改离婚协议内容，签协
议时她并没有仔细看。张梅兰虽然这么说，但
拿不出证据。

被告费亮辩称，他和前妻张梅兰在民政局
登记离婚时，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再三向离婚双
方核实是否清楚协议内容，张梅兰说她清楚协

议内容才签订离婚协议的。
儋州法院认为，张梅兰与费亮在儋州市民

政局登记离婚时，双方就婚生子女的抚养问题
自愿达成协议：儿女由费亮抚养，张梅兰无需承
担任何费用，张梅兰承诺自愿放弃看望孩子的
权利。张梅兰主张其未同意协议放弃探望孩子
权利，是费亮更改了离婚协议内容，其本人没有
注意看离婚协议就签名了，但张梅兰未能提供
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法院不予以采信。按照离
婚协议，儿女应由费亮抚养。法院判决驳回原
告张梅兰的诉讼请求。 （文中人物系化名）

夫妻协议离婚女方自愿放弃孩子看望权又反悔
状告前夫要求变更孩子抚养关系，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记者畅凯通讯员张仁圣实习生符映雪

本报讯 7月28日一大早，省血液中心
献血车再次开进了澄迈县金江镇土尾村，这
次要献血的不是土尾村的热心村民，而是远
嫁他乡的土尾村女儿们。活动当天，共有
12名外嫁女成功献血，献血总量3900毫
升，同时有1人捐献造血干细胞。

土尾村是著名的“献血村”。当天，土尾
村200多名外嫁女相约从四面八方回乡参
加集体献血公益活动，他们在村头大榕树下
排起献血队伍。

“第一次只能献200毫升吗？我身体
好，多抽点没问题。”王丽芬经过一系列检测
后，300毫升新鲜血液缓缓流入采血袋。她
表示，自己已有10多年没回乡，早就知道家

乡是有名的“献血村”，从小在土尾村长大的
她一直也想加入献血队伍，现在终于如愿以
偿。土尾村小组组长王泽谦更是铁杆献血
达人，他于1998年开始献血，截至目前已无
偿献血111次，累计献血总量达15.9万毫
升，总量相当于将近40名体重50公斤成年
人全部血量。王泽谦曾先后3次荣获“全国
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和“全国无偿献血特
别促进奖”。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全村中
青年70余村民于2017年集体献血。目前，
土尾村无偿献血蔚然成风，成为该村精神文
明建设的一个靓丽符号。

此次活动发起人、外嫁女王晓燕说，姐
妹们约定，以后不管身在何方，每年都要坚
持献血，以实际行动把土尾村热爱家乡、乐
于奉献、无私大爱的良好风气传承下去。

澄迈土尾村外嫁女集体回乡献血


